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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化工职业学院
关于印发外聘教师管理办法补充规定的通知

各部门、各单位：
现将《重庆化工职业学院外聘教师管理办法（补充规定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学习并遵照执行。


重庆化工职业学院
2024年5月24日


重庆化工职业学院外聘教师管理办法
（补充规定）
[bookmark: _Hlk167264752]为了贯彻落实《职业学校兼职教师管理办法》（教师〔2023〕9号）文件精神，进一步完善学校外聘教师管理制度，结合《重庆化工职业学院外聘教师管理办法》（渝化职院〔2022〕27号）有关规定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，确保教学质量，规范人员管理，根据工作实际，特制定本补充规定。
一、聘任条件
初次聘请的退休人员，离开原工作岗位的时间原则上不超过2年，年龄一般不超过65周岁。年龄在60周岁以上的聘任人员需提供每年健康体检报告。
二、聘任工作量
各教学单位根据教学工作任务，提出聘任要求和计划，原则上聘任人员课时工作量不得超过专任教师基本工作量（授课任务工作量）。
三、聘任管理
外聘教师的课时课酬标准按照《办法》核算，采用按月预发、学期结束时结算的方式发放，其中总课时按学校教学工作量核定办法核算，课时课酬由二级学院计算，教务处初核后报人事处核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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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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